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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　函
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號

傳　真：04-23321090

聯絡人：徐緯羲

電　話：04-37061324

受文者：桃園縣私立啟英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8月3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學字第1050082677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為避免學生因偷窺或偷拍而觸法，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

用各種課程、活動或其他方式，加強宣導性別平等教育法

第2條及刑法第315條之1規定，強化學生法律認知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5年7月15日臺教學(三)字第1050089104A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查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條規定之性騷擾略以：「以明示或

暗示之方式，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

詞或行為，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、學習、或工作之機會

或表現者。」次查刑法第315條之1第1款及第2款規定，無

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、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、言論、

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，以及無故以錄音、照相、錄影或

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、言論、談話或身體隱私

部位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。

三、復查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4條規定略以

，學校為防治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及性霸凌，應採取下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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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改善校園危險空間：

(一)依空間配置、管理與保全、標示系統、求救系統與安全

路線、照明與空間穿透性及其他空間安全要素等，定期

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與使用情形及檢視校園整體

安全。

(二)記錄校園內曾經發生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

之空間，並依實際需要繪製校園危險地圖。

四、請學校確依上開規定辦理，並宣導學生應避免單獨到校園

偏僻的死角，以及加強廁所性騷擾事件之防治措施。又為

預防校內偷拍或偷窺事件發生，學校相關監視器應確實錄

影，所錄檔案應至少留存一段時間以備檢視。

五、為避免學生成為校園性別事件之行為人，請利用相關課程

或集會時間，加強學生安全意識及被害預防觀念教育宣導

，並落實性別平等教育，強化學生尊重他人及自我保護之

意識。

六、副本抄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，請協助轉知

所轄學校。

正本：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三市)高級中等學校、各國立國民小學、國立臺東專科

學校高職部
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本署原民特教組、本署學務校安組 2016-08-03
10:46:12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

